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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
理性、信息与合作分析

刘 小 山,唐 晓 嘉
(西南大学 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重庆市400715)

摘 要:博弈论为行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模型。理性人是博弈论的基础假设,揭示了实现

合作共赢上的诸多困境,并引发争论。然而参与者的理性状态同他关于博弈的信息情况相关。通过对囚徒困

境这一博弈论经典案例的分析可证明,在特定的信息条件下,合作虽能得到高收益但并非理性博弈参与者的

最优选择,理性参与者倾向于不合作;但对博弈进行修正后,参与者的信息情况发生了变化,其最优选择也会

发生改变,合作将能够达成并得以保持。声誉、恩仇等机制的引入也提高了博弈达成合作均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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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社会结构的哲学研究中,如何刻画人的行为动机及其结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关系

到对社会结构的哲学研究是否客观与符合实际,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以致对制度建设有现

实指导意义。博弈论为分析社会中的人如何进行行动策略的选择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型,提
高了相关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证性。

博弈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并且“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这对博弈中的每个参

与者来讲都是公共知识[1]。这条“理性人假设”带来了许多争论,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正
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3]。囚徒困境几乎出现在每一本关于博弈论的著作中,它说明了博弈中理性参

与者之间的合作在理论上是难以达成的。然而现实中人们在面临囚徒困境时,选择合作的情形却

远大于理论上的预计,因此目前囚徒困境博弈研究主要集中在人们为何会达成合作、如何达成合作

上,其中分析博弈的重复进行和引入声誉是常见有效的研究方式。
这种研究方式在讨论声誉对囚徒困境的影响时,通常从公共声誉的产生、变更和交易入手,分

析其对博弈带来的影响。笔者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一个更特殊的情况,即参与者两两之间的声誉变

化对双方的影响,将双方的“私人恩怨”加以刻画,并研究其与公共声誉的区别与联系。由此本文将

基于囚徒困境博弈,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讨论不同信息情况对博弈参与者理性状态的影响,分析在

特定信息情况下参与者合作的可能性。

一、理性与信息

博弈论预设了参与者是“理性人”,通常认为其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参与者是理性的,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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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选择能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第二,每个参与者都知道“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并且也

知道“每个参与者都知道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如此往复下去,也就是说,“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

的”在博弈中是公共知识[1]。
参与者的理性是公共知识这一点,需要在博弈开始之前就得到确认,因为博弈理论必须建立在

此基础之上。在理性人假设中,每个参与者都会要求选择能使自己得到最高收益或最小付出的策

略,如果某个参与者不是理性的,他的利益要求就不是如此,这样一来他对策略的选择就表现出不

确定,由此导致博弈不可能有解。因此,尽管在现实中不理性的情况时常发生,但是在我们的理论

分析中,这样的情况会被排除在博弈之外,以保证理论建模的一致性和可行性。
理性人在选择行为的时候只考虑自己能获得的效用,但是据此将理性人与人们平时所说的“自

私自利的人”等同是片面的。博弈中的收益一般由效用表示,它是指消费者通过自身行为使自己的

需求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人在实际生活中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在追求精神层面上的需求,特别

是马斯洛提到的“自我实现需求”时,理性人做出了某个行为,他通过该行为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而另外的人也从他的行为中获益,因此该行为往往会被称作“利他行为”。当一个人通过牺牲自我

并帮助他人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感时,这种满足感也可以用效用来反映,一旦该效用(往往是自

我价值的实现所带来的满足感)大于他所做出的牺牲(损失的时间、金钱等的效用),那么根据理性

人假设,他会很乐意选择做出这样的牺牲;另外,在这个人看来他实际上并没有吃亏,反而是做出了

对他来讲最有利的选择。
关于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约翰·奥曼(RobertJohnAumann)有一个经典定

义:如果一个参与者在既定的信息下最大化其效用,他就是理性的[4]。这意味着参与者的理性状态

很大程度由他所掌握的信息决定,参与者根据所掌握的信息确定候选项的效用,并判定对手的策

略,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最优行动策略的选择。
博弈论所说的信息是指每个参与者具有的与当前博弈相关的知识。博弈中每个参与者的最优

选择总是依赖于其他参与者的选择,因此对每个参与者而言,最重要的信息是关于其他参与者的特

征和行动的知识。博弈论通常用信息集的概念来对信息进行模型化。一个参与者拥有很多信息

集,每个信息集里面有他无法分辨的信息状况[5]。例如,一家新干洗店准备在某区域开业,该区域

内已有一家旧干洗店。新干洗店不知道自己开业后,旧干洗店是否会跟他打价格战,因此新干洗店

在选择是否开业时,“旧干洗店会降价”与“旧干洗店不会降价”同在它的一个信息集中,也就是说新

干洗店无法对两者加以区分。另外,旧干洗店知道自己会如何选择,因此在新干洗店开业前,“旧干

洗店会降价”与“旧干洗店不会降价”就已分属旧干洗店的不同信息集。
参与者的信息集刻画的是他所拥有的信息,而不是他推断出的结论。例如,新干洗店知道,对

于旧干洗店来说,降价的话一定会亏得血本无归,而保持原价的话收益并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新

干洗店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旧干洗店不会降价。但这并不是新干洗店拥有的信息,只是新干洗店根

据已有信息做出的对未来的预测,而再合情合理的预测也不等于事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旧干洗

店降价和不降价都在新干洗店的同一个信息集内。
对参与者来说,信息集的子集越多,或每一子信息集内的元素越少,都表示参与者拥有的信息

越详细,对博弈的把握也越具体。仍旧以干洗店为例,当新干洗店选择开业后,他关于旧干洗店将

要采取的策略的信息集为{{旧干洗店降价},{旧干洗店不降价}},而旧干洗店相应的信息集为{{选
择降价},{选择不降价}},可以看到,旧干洗店能够区分自己是否降价的情况,而新干洗店做不到这

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旧干洗店在博弈中拥有更好的信息。

二、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以如下模型为例:甲乙两名囚犯被隔离审讯,他们的行动集



均为{背叛(坦白并揭发),合作(抵赖)},用D代表背叛,C代表合作。如果两人都选择策略D,则每

人判入狱8年;若只有一个人选择策略D,则他因立功被释放,另一人被判入狱10年;若两人都选

择策略C,则两人都将被指控为有罪,但因某些罪名证据不足,每人仅被判入狱1年。在审讯之前,
两名囚犯就已经得知了他们行动的所有情况将导致的后果,且两人都明白自己的同伴也拥有与自

己相同的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囚徒困境1

囚徒困境
乙

C D

甲
C -1,-1 -10,0

D 0,-10 -8,-8

   注:二元数组的第一个数表示甲的效用,-1表示被判

 入狱1年;第二个数是乙的效用

  表1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甲乙两人的公共知

识。由于隔离审讯,双方在自己行动前都无法通

过观测来了解对方的行动,因此任何一方的所有

行动都会包含于对方的同一个信息集之内。这一

点也是甲乙两人的公共知识。
可以看出,(C,C)是该博弈的帕累托最优解,

因为相应的收益是(-1,-1),对两人来说都是最

优的。由此我们会认为(C,C)是对甲乙两人所构

成的集体来讲的最优的策略。但是如果从个体理性出发,这个状态是达不到的。双方在行动前都

无法得到对方的行动信息,于是需要根据已有信息对博弈进行推断,而根据理性人假设可以推断

出,策略D是每个人的占优策略。因为,当己方选择策略D时,如果对手选择策略C,己方将获得最

大收益“0”;如果对手也选择策略D,己方将获得的收益仍相对较高,8年徒刑仍优于10年徒刑。无

论对方怎么做,选择策略D都是自己的最好策略。同样的逻辑对另一个人也适用。既然对每个参

与者来说策略D始终比策略C更优,那么根据理性人假设可知,双方都会选择策略D,使得博弈的

结果为(D,D)。如果使用重复剔除的方式,不管是甲还是乙,都会首先剔除策略C这一劣策略,因
此可以得到(D,D)是该博弈的重复剔除优势均衡。

对每个参与者而言,策略D都是对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最优回应;换句话说,所有参与者都不会

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选择策略C则不同。当对手选择策略C时,己方若也选择C,收益是

“-1”,但选择D则收益为“0”,0要高于-1;如果对手选择策略D,己方若选择策略C,则将面临10
年刑期,收益最低。策略C将使每个参与者后悔,即参与者甲和乙都有激励去选择另一策略D以

追求更优的收益。然而,与(C,C)相应的收益是(-1,-1),与(D,D)相应的收益却是(-8,-8),个
体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却导致双方实际得到的收益并非最大,这就是所谓的“困境”。

在一个博弈中如果存在这样的策略组合θ,θ使得任何参与者在其他参与者不改变已有策略的

情况下,都没有激励去改变自身的策略,那么θ就被称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如果一个策略组合是

整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且它的相关行动规则在每个子博弈上都是纳什均衡,那么它就是该博弈的完

美子博弈纳什均衡(subgameperfectNashequilibrium)[6]。显然,(D,D)就是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纳

什均衡。在这样的均衡中,每个博弈参与者都确信,在当前的情况下,他已经选择了最优策略以回

应对手的策略。
博弈有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区分。所谓完全信息是指博弈结构以及每个参与者

的收益(收益函数)是公共知识。不完全信息则相反,它是指在博弈中,至少有一个参与者不知道博

弈的结构或另一个参与者的收益。博弈的结构和博弈规则的确定可以被看作是自然对博弈进行的

设定,因此以上定义可以表述为:在完全信息博弈中,自然要么不首先行动,要么它最初的行动已被

所有参与者观察到。在囚徒困境中,甲和乙的信息就都是完全的,表1中的信息全部都是两人的公

共知识,这样的信息状态是两人对博弈进行分析的基础。
很多博弈都有一个过程,根据参与者对博弈历史信息的把握程度,博弈的信息又分为完美的和

不完美的。完美信息博弈是指博弈中的每个信息集都只包含一个结,在这样的博弈中,每个参与者

都知道整个博弈的历史,也就是说在博弈中的任何结上,需要选择行动的参与者都知道在这个结之



前博弈进行的整个过程。不完美信息博弈则是指在博弈的某些阶段,要选择行动的参与者并不知

道在这一步之前博弈进行的完整过程。
囚徒困境博弈这种存在多个参与者同时行动的博弈是不完美博弈中的典型。如果乙在甲行动

之后再做选择,并且甲和乙都能观测到对方的行动,那么该博弈就成了完美信息博弈。在这种情况

下,甲通过推断可以知道,不管自己做出何种选择,乙都会选择策略D以追求最大利益,因此甲会

选择策略D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使得博弈结果仍然是(D,D)。这样的完美信息对囚徒困境的结

果并没有影响,但是一旦博弈中没有重复剔除优势均衡(iterateddominanceequilibrium),拥有完

美信息将对参与者更有利。
博弈的信息结构还有确定和对称两种分类。在确定信息博弈中,自然不在任何一名参与者行

动之后行动,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只会出现在所有参与者行动之前。在对称信息博弈中,任何参与

者在任何他应该选择行动的终点处,其信息集与其他参与者的相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参与者在

信息上具有优势或劣势。简单囚徒困境中的信息就是确定、对称且完全的,因此在该模型中,得到

的所有关于其中一个参与者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另一个参与者,只需将结论中甲乙双方的所有出

现互换即可。
为分析方便,我们将收益符号化,得到上述案例一般描述,如下表2所示。

表2 囚徒困境2

囚徒困境
乙

C D

甲
C p,p q,s

D s,q r,r

  注:二元数组的第一个数表示甲的效用,第二个数是乙的效用

  该博弈成为囚徒困境需要满足两个条

件:(1)q<r<p<s与(2)s+q<2p。在囚徒

困境博弈中,参与者的理性使得博弈结果正

好为集体利益最低的策略组合,但这并不意

味着参与者如果不具有理性就一定能使集体

收益提高。
命题2.1:参与者的不理性可能使集体利

益受损。

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对命题2.1进行简单的证明:当甲乙二人都根据理性行事时,纳什均衡为

(D,D),此时的集体收益为2r。若某个参与者遵循理性选择了策略D,另一个参与者因为理性的缺

失而选择了策略C,那么集体收益为s+q。由于q是最差收益,以至无论对条件进行怎样的变形,

都不能得出形如q>φ的不等式(φ为任意不含q的不等式)。可以假设q的取值很小,以至于q=
r-s,则有q<2r-s,使得s+q<2r成立。由此可以看出,参与者的不理性也可以损害集体利益。

如果某个参与者缺乏理性,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将变得难以预测。对于保有理性的参与者来说,

他仍然可以放心选择那些占优策略,比如在囚徒困境中,他仍然可以放心选择背叛策略D,因为无

论对方做出了怎样的选择,策略D都是己方最好的选择。但是理性参与者不能在分析时剔除不理

性参与者的劣势策略,因此无法通过剔除各自的劣势策略达到均衡。如果理性的参与者没有优势

策略可供选择,也没有劣势策略可供剔除,那么风险规避型的参与者可以考虑回避收益最低的策

略,而风险偏好型的参与者可以考虑选择收益最大的策略。

命题2.2:在不附加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囚徒困境参与者无法达成有效的合作型协议。

该命题的证明并不复杂:假设甲乙二人在被捕前订下了攻守同盟协议,即双方都承诺自己的策

略只会是C。以乙在审讯时的选择为例:如果他认为甲会遵守协议选择策略C,那么对自己而言,

遵守协议会得到收益π(C)=-1,而违背协议可以得到收益π(D)=0;由于没有限制条件,违背协

议不会对自己的收益有任何附加影响,因此最终π(D)>π(C)。另外,如果乙认为甲会违背协议选

择策略D,那么对自己而言遵守协议会得到收益π(C)=-10,而违背协议可以得到收益π(D)=
-8,由于没有限制条件,违背协议对收益并没有附加影响,因此同样有π(D)>π(C)。在这样的情



况下,没有任何激励促使乙遵守协议,因此他会选择策略D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样的道理,甲也

会选择策略D,这样一来二人订立的攻守同盟协议就形同虚设。可以看到,囚徒困境博弈中订立没

有约束条件的协议是毫无意义的。
命题2.2中的协议也可以由单方面的声明来替代,得到如下的推论。
推论2.1:在不附加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囚徒困境中任何参与者的事先声明都不会影响博弈的

结果。
该推论的证明与命题2.2基本相同,由于理性人假设的存在,因而参与者的事先声明会被其他

参与者认为是不可信的。同时,做出过声明的参与者也明白自己的声明并不会被对方接受,因此在

博弈时也不会考虑自己的声明被接受的情况。这样一来,参与者的事先声明在博弈中就不会起到

任何作用。
命题2.2与推论2.1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不附加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在上文的例子中,可

以将此理解为甲乙二人在博弈结束之后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也不会有任何未参与博弈的人

员向博弈的参与者做出与博弈结构无关的声明,如许诺或威胁等。也就是说,囚徒困境中的参与者

在做出选择时,不会受到外界或其他参与者在博弈开始前的任何行动的干扰。现实中的情况更为

复杂,存在大量单方面许诺或威胁被对方接受的情况,但与其说是该次声明在起作用,不如说是发

表声明的参与者的声誉在起作用。未参加博弈的人员发表的声明也可能起作用,那是因为本次博

弈的参与者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会在将来与这些人博弈。关于声誉的分析可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三、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人与人之间长期合作的例子。如果囚徒困境博弈重复进

行有限次,参与者是否会认识到他们应该合作,于是他们产生某种默契,从而使博弈的结果走向

(C,C)呢?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从博弈的具体次数入手。
(一)有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

博弈中的参与者要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规划出自己在未来的策略选择,而且在规划之前要充

分考虑其他参与者的规划。有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是具有对称且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它有以

下特征,且这些特征都是参与者的公共知识:a.没有任何参与者在信息上具有优势或劣势;b.所有

参与者在每次重复博弈中的行动次序与囚徒困境相同;c.任何参与者在行动之前,已经观测到所

有参与者的全部过往行动;d.所有参与者在每种可能的行动组合下的收益都是公共知识;e.博弈

的次数确定且是公共知识。基于有限次重复的以上特征,求解该博弈时可以使用逆向归纳法

(BackwardInduction)[7]。
命题3.1:有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有且仅有一个完美子博弈纳什均衡,即所有参与者在每一

次博弈中都选择策略D。
证明:假设囚徒困境博弈重复n次(n≥2)。在第n次博弈中,由于已经是最后一次博弈,自己

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对以后的博弈有影响,因此参与者的选择与囚徒困境1中相同,都会选择背叛策

略D以追求最优收益,策略组合为(D,D),双方的收益均为πn(D,D)=-8。由于双方都知道,无论

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最后一次博弈,因此在第n-1次博弈中,双方同样会选择策略D以追求最大

收益,且不用担心其会对第n次博弈有任何影响,因此策略组合为(D,D),双方的收益均为πn-1(D,

D)=-8。以此类推,一直到第一次博弈,策略组合都为(D,D),双方的收益均为π1(D,D)=-8。
这是该博弈的唯一解,也是纳什均衡,同时不管从该重复博弈中取任何子博弈(从第k次到第j次,

1≤k≤j≤n),其纳什均衡都是策略组合(D,D)的重复。因此,重复n次策略组合(D,D)是整个博弈

的完美子博弈纳什均衡。
当博弈重复进行时,参与者目前的策略选择有可能对以后的博弈产生影响,例如为自己建立声



誉、改变对方参与博弈的积极性等。但有限次重复博弈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参与者在最后一次博

弈中无需考虑自己的策略会对以后的博弈有什么影响,因为博弈已经不会再继续重复下去了,这使

得最后一次博弈的求解方式与单次博弈相同。在理性的影响下,单次囚徒困境有一个非合作的纳

什均衡,因此逆向归纳法总能保证有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有解,且这个解总是一个非合作的完美

子博弈纳什均衡。
现实中的“最后一次”通常并不是那么确定,人们在合作愉快之后,说不定会兴致勃勃地商量着

再合作一次,而这是双方之前都不确信的。因此可以考虑将有限次囚徒困境的特征e更改为“博弈

有最后一次,且其为公共知识,但每个参与者都不能确定哪一次是最后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会有

以下几种情况出现。
第一种情况,两个参与者都会把每一次博弈都看作最后一次,那么该博弈将变成简单囚徒困境

的重复进行,一直重复策略组合(D,D)仍然是整个博弈的完美子博弈纳什均衡。
第二种情况,两个参与者甲和乙分别认为博弈的次数为 m和n(不妨假设 m<n),那么由前面

的分析可以看出,前m次博弈时甲都会选择策略D,若博弈次数超过 m,甲将重新进行判断;前n
次博弈时乙都会选择策略D,若博弈次数超过n,乙将重新进行判断。如果两人在每次重新判断时

都会再选择一个次数,那么策略组合(D,D)将继续重复下去。
第三种情况,其中一个参与者(不妨假设为甲)认为博弈的次数为 m,另一个参与者(按照假设

则应该是乙)不确定到底有多少次博弈。由于乙没有假设博弈次数,他将不能使用逆向归纳法,但
前m次博弈中甲始终会选择策略D,因此前m次博弈有一个纳什均衡,即策略组合(D,D)重复 m
次。但该均衡对整个博弈来讲是不完整的,m次博弈之后,甲将对博弈次数进行重新判断。如果甲

每次重新判断都会选择一个次数,那么他仍然会一直选择策略D,因此策略组合(D,D)的重复将一

直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
第四种情况,博弈双方都不假定博弈的重复次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博弈每次重复之后,

双方都觉得可能还会有下一次,其分析方式与下文描述的无限次的情况相同。
(二)无限次重复囚徒困境

如果不管在重复博弈的哪一个阶段,“最后一次”都完全无法确定,那么我们可以对有限重复囚

徒困境博弈进行修正,将其次数改为无限次。将模型进行这样处理并不是为了分析真正无限次重

复的博弈,而是通过构造一个没有已知结束点的模型,分析现实中那些不确定重复次数,且在每次

博弈时,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这不是最后一次的博弈。
由于参与者都没有关于最后一次博弈的信息,参与者不清楚自己选择不合作得到的短期收益

跟选择合作得到的长期收益相比哪个更优,因此不会有上文提到的那个非合作的纳什均衡,普通的

逆向归纳法也无法直接运用。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和实际利益的影响,人们往往更看重近期利益,而
对长期利益相对看轻。但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只要双方相互配合,长期利益会趋于无穷,因此博

弈双方在心理上都会更偏向于获得长期利益。
无限次重复博弈与有限次重复博弈有一个共同点:如果想实现人们理想中的互利互惠的均衡,

参与者应当试图“合作”和惩罚“不合作”。在无限次重复囚徒困境中,参与者可以各自采取冷酷策

略以得到互相合作的完美均衡(C,C),前提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在采取冷酷策略。冷酷策略(Grim
Strategy)又称触发策略(TriggerStrategy),是指参与者一开始就选择策略C并试图重复进行;一
旦某个参与者选择了策略D,其他参与者也将在下一轮博弈中选择策略D;另外,选择了策略D的

参与者之后会一直选择策略D。
命题3.2:无限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冷酷策略是对冷酷策略的最优反应。
证明:使用表2中的一般化数据以使分析具有普遍性。如果甲能够确定乙一开始就会采用冷

酷策略,那么 对 甲 来 说,第 一 轮 就 有 两 种 策 略 选 择,相 应 的 收 益 分 别 为π甲 (D,C)=s或π甲



(C,C)=p。虽然s是最优收益,但一旦甲选择策略D,乙将从下次博弈开始一直选择策略D,甲的

收益也将变为最劣q或次劣r。假设甲第一次选择策略D发生在第n次博弈,那么在前n-1次博

弈中,每次甲和乙一样都选择策略C并都得到收益p,因此甲在前n-1次博弈的总收益为p
(n-1)。又由于甲在第n次博弈中选择了策略D,他将得到由背叛带来的高收益s,因此甲在前n
次博弈的总收益为s+p(n-1)。从第n+1次博弈开始,乙将在每次博弈中都选择策略D且不会

再更改,根据理性人假设,甲也会选择策略D,得到的收益为r,并一直无限重复下去。
令x和y是n的任意两个不同取值,且x<y,比较两种取值下甲的收益。当n=y时,甲在前y

次博弈的总收益Π(y)=s+p(y-1);若n=x,则相应的可比总收益Π(x)由两部分构成,s+p
(x-1)和x次后直到y次的总收益r(y-x),即Π(x)=s+p(x-1)+r(y-x)。因此,Π(x)-Π
(y)=s+p(x-1)+r(y-x)-(s+p(y-1))=(p-r)(x-y)。因为q<r<p<s且x<y,所以

(p-r)(x-y)<0,从而Π(x)<Π(y)。
由x与y的任意性可知Π(n)是关于n的增函数。因此为了使总收益更大,甲要使n尽可能

大,也就是将策略D的选择拖得越靠后越好。这样一来当n取正无穷时,甲的总收益达到最大,那
么甲在可观测到的有穷次博弈中都选择了策略C。以上结果说明,当甲确定乙在一开始就会采取

冷酷策略时,没有激励使甲选择策略D,因此甲对乙的最优反应是一直选择策略C,这正好相当于

甲也采取了冷酷策略。
非对称信息在这个博弈中并不一定会损害信息处于劣势一方的利益。假设甲知道乙一开始就

会采用冷酷策略,此时甲拥有了更多有用的私人信息,即甲所独有的信息。假设φ=“乙一开始就

会采用冷酷策略”,甲的私人信息并不包括φ,因为乙显然也知道φ。那些甲知道但乙不知道的信息

才是甲的私人信息,唯有那些关于自己和乙的认知情况的信息才是对甲有用的私人信息,如“甲知

道自己知道φ”“甲知道乙不知道甲知道φ”等。在认知逻辑中通常用Kiφ来表示个体i知道φ,这些

信息可以形式化为K甲 K甲φ、K甲K乙 K甲 φ
[8]。甲利用这些信息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策

略,即自己也采用冷酷策略。显然,相对于甲来讲,乙在信息上处于劣势,但乙并没有损失,反而是

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因为p>r。

四、基于声誉与恩仇机制的囚徒合作博弈

在重复次数有限的案例中,参与者的理性都促使其选择不跟其他参与者进行合作,但并不是说

实际情况就和上述分析完全一致,因为这些模型都忽略了实际情况中一个普遍出现的事实,那就是

人类社会中对合作的奖励以及对背叛的惩罚。囚徒困境中的参与者之所以难以结盟,原因之一就

在于盟约毫无约束力,而参与者更倾向于通过选择背叛来获得较大的眼前利益或规避由对方背叛

带来的巨大损失。如果选择背叛的参与者会面临事后惩罚,且惩罚带来的损失大于背叛所产生的

利益,或者选择合作的参与者会得到奖励,该奖励带来的收益也大于遭受背叛的损失,那么即使惩

罚或奖励要在之后的博弈中才会兑现,盟约也将显得非常有约束力。因为参与者的理性会使他们

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彼此合作无疑是明智的。
声誉就是一种常见的约束力,实际上自亚当·斯密以来,声誉一直被认为是保证契约得以顺利

执行的重要机制。最早的声誉模型由Kreps、Milgrom、Roberts和 Wilson于1982年基于信息的不

完全而建立,被称为KMRW声誉模型。该模型将参与者分为不同的类型,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收

益函数或策略空间的不完全信息对均衡结果有重要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在有限次重复博

弈中,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合作行为仍然得以出现。当声誉机制得以运作时,人们乐于跟

拥有好名声的人合作,该合作可最终成功并持续下去[9]。
声誉可以被看作一种资产,Kreps(1990)应用重复博弈的无名氏定理对此进行了分析,Tadelis

使用逆向选择(1999)与道德风险(2002)对声誉的交易进行了进一步研究,Mailath与Samuelson



(2001)将声誉解释为顾客的预期,并说明了不同能力的企业在交易声誉时有不同的考虑[10]。声誉

也被看成是反映行为人的历史记录与效用函数的信息,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
对于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而言,当次博弈产生的好声誉能在未来带来利益,这样的利益可以看成

是本轮策略所产生的收益的延期获取,将这样收益折算在当次博弈中,如果收益足够大,那么合作

型策略组合(C,C)将成为纳什均衡。如果声誉信息的传播足够广泛,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同样可

以达成合作均衡,因为参与者希望在该次博弈中建立的良好声誉能够使他在其他博弈中获益。这

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大量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为何会以合作收场。通过放弃眼前利益来获得良好声

誉的参与者倾向于促进自身声誉信息的传播,相反,由于占有眼前利益而得到不良声誉的参与者则

会倾向于阻止该声誉信息的传播。
在博弈中引入参与者之间的恩仇状况,同样可以使得囚徒困境博弈中关于合作的研究更贴近

现实情况。恩仇状况的意思是说,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如果对方在之前的博弈中与自己进行了合作

(或总体偏向于合作),那么自己感受到对方的好意之后,将更倾向于与其进行合作;如果对方在之

前的博弈中背叛了自己(或总体偏向于背叛),自己则会希望对其进行报复。恩仇不同于名声,注重

名声的参与者是主动倾向于合作的,而恩仇则表现为参与者根据对手在过去的博弈中的历史行为

来确定自己的策略。
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加入参与者相互间的报答与报仇这两样感情因素,令参与者当次选择

合作策略C或背叛策略D能得到额外的感情收益,该收益与其他参与者过去的行为相关。
(1)假设乙在过去选择了策略C(这里有两种模型化的方式,即仅指上一次选择了策略C,或者

全部的过往选择综合起来看更偏向于合作),此时甲选择策略C得到感情收益c1,选择策略D得到

感情收益d1;这里的c1 刻画了参与者在与以前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时的愉快程度,d1 刻画了参与

者在背叛以前的合作伙伴时的愧疚,因此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设定c1>d1。
(2)假设乙在过去选择了策略D,此时甲选择策略C得到感情收益c2,选择策略D得到感情收

益d2。这里的c2 刻画了参与者在与曾经的叛徒进行合作时的委屈与不安,d2 刻画了参与者在拒绝

与曾经的背叛者合作时的心安理得,因此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设定d2>c2。
(3)比较甲选择策略C时自身的两种不同情况:乙过去选择过策略D或乙过去选择策略C。当

乙的过往策略是C时,甲本身就倾向于也选择策略C并得到较高的感情收益c1;当乙的过往策略

是D时,甲仍旧选择策略C以试图达成合作,此时甲得到感情收益c2,但是之前遭受的背叛使得这

种情况没有前一种情况那么愉快,因此有c1>c2。
(4)比较甲选择策略D的两种不同情况:乙过去选择策略C或乙过去选择过策略D。当乙的过

往策略是D时,甲本身就倾向于也选择策略D并得到较高的感情收益d2;当乙的过往策略是C时,
甲此时背叛了乙,选择策略D以追求当次的高收益,但由于愧疚或心虚等因素,得到的感情收益d1
就不高,因此有d2>d1。

这样的感情收益由对方的过往策略与参与者自身的当次策略共同决定,但不受对方的当次策

略影响。四种感情收益之间差额的大小取决于参与者对恩仇感情的敏感程度。
在加入了恩仇状况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感情收益的影响足够大,那么合作型策略组合

(C,C)的重复将成为该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该结论是很容易验证的,当策略组合(C,C)进行重复

时,考察博弈中的任意一轮,假设两位参与者处在策略组合(C,C),只要感情收益大到足够保证每

位参与者选择策略C的总收益都大于选择策略D的总收益,此时将已选的策略C改为策略D会降

低自己的总收益,因此两位参与者都没有激励改变自己的策略选择,那么(C,C)正是该轮博弈的纳

什均衡。
该模型并未考虑甲乙双方在过往博弈中结下的恩仇,事实上甲和乙之间的恩仇是可以延续的,

并不会局限于某个博弈中。另外,现实中双方的恩仇在博弈中带来的收益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变化(通常是变小)。
与声誉类似,恩仇的引入也是为了促进合作且约束背叛,它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某博弈中的参与

者之间的私有声誉,但恩仇与声誉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甲和乙两人进行博弈时,假设双方有以下

公共知识:“乙对丙有恩,乙与丁有仇,甲既不认识丙也不认识丁”。这个时候乙与丙、丁之间的恩仇

关系是否会影响甲和乙的博弈? 笔者认为不会,因为甲缺少关于丙与丁的信息,不能由他们和乙之

间的恩仇关系推断出乙是否值得信赖。而甲在与乙的博弈中建立的声誉,往往会被丙所参考。另

外,声誉交易理论将经济主体的声誉看成一种可以建立、投资并管理的资产,并突出了其可交易

性[10]。参与者之间的恩仇关系并不具备这类性质。
将甲和乙的公共知识换成“乙对丙有恩,丙对甲有恩,甲和乙没有其他关系”,联系现实世界,在

这种情况下甲通常会对陌生的乙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信赖,因此更倾向于与其合作。恩仇状况的这

种特点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只在“恩”这一方面的传递性。而将甲和乙的公共知识换成“乙与丙有仇,
丙与甲有仇,甲和乙之间没有其他关系”时,传递关系显然不应该成立,反而应当考虑甲和乙之间是

否会因为同仇敌忾而互相产生好感。
更进一步说,将甲和乙的公共知识换成“乙对丙有恩,丙对丁有恩,丁对甲有恩,四人之间没有

其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甲和乙、丙都没有直接关系,而甲和乙之间的关系还是建立在甲与

丙的关系之上的,因此我认为在建模时,应当让甲对乙产生的信赖小于甲对丙产生的信赖,也就是

说,恩仇状况产生的感情收益应当随着传递而减少。
在以上分析中,甲乙两参与者对于恩仇感情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而在现实中,由于个体在对

恩仇感情的敏感程度上存在差异,因而不同的参与者往往拥有不同的恩仇效用函数。假设丙需要

在甲和乙之间选择一人进行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三者的收益函数是公共知识,收益函数的非感情部

分为表2中的数据(由于对称性,三者在这方面的收益是一样的),甲和丙的感情收益分别为c1、c2、

d1 和d2,乙的感情收益分别为c1*、c2*、d1*和d2*,其中p+c1>s+d1,p+c1*<s+d1*。在这样

的情况下,甲与丙能够达成合作型的纳什均衡,即策略组合(C,C)的重复进行;而乙与丙无法达成

该均衡,因此对丙来说,与甲进行博弈显然要优于与乙进行博弈。这说明对恩仇感情足够敏感的人

能够拥有更多参与合作博弈的机会。在现实中,会碰到参与者对对方的p与s之间的差没有准确

信息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有关于对方对恩仇感情敏感程度的信息,也有助于己方判断是否进行

博弈。对恩仇感情越敏感的参与者,c1-d1 的值也越大,越有可能出现p+c1>s+d1 的情况,那么

达成合作型均衡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这也是恩仇状况对博弈参与者的影响因素之一。

五、结 语

我们的分析证明,博弈的均衡是在参与者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与博弈信息状况的双重作用下达

成的。根据理性人假设,在最基本的囚徒困境中,博弈的信息状况使合作难以建立;即使过去已经

建立了合作,也会因为缺少继续合作的激励而使其难以保持。某个参与者或许会进行事先声明,参
与者之间也可能达成协议,但如果这些声明与协议只是希望博弈达成合作,根据理性人假设,这对

于参与者来讲都是不可信的。这样的结论与现实情况有一定差距,因此博弈论研究者们构建了重

复囚徒困境博弈,希望借此分析博弈双方关于合作的问题。
然而该博弈能否达成合作均衡,还取决于参与者的信息。只有当“博弈无法预测到最后一次”

成为参与者们的公共知识,此时参与者们才可能尝试合作。这样的合作仍然不稳定,一旦出现背叛

行为,理性的参与者将难以再次达成合作[11]。
单纯的重复囚徒困境并不能保证合作,但我们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正,使其更为符合现实情

况。声誉的引入为现实中很多看似缺乏理性的合作均衡做出了合理解释。在重复博弈中,某个参

与者的声誉可以反映出他是否愿意为了达成合作而放弃短期利益,从而影响对方的选择。引入恩



仇的目的与引入声誉相同,都是为了分析博弈中的合作问题。而与声誉不同的是,参与者对恩仇感

情的敏感程度并没有达成统一;且在建模时需要考虑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更看重与自己有直接关系

或比较近的间接关系的恩仇状况。
关于理性与信息对博弈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如非对称信息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声

誉对非理性的影响、匿名交易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12-14]。
我们的分析说明,即使存在争议,理性人假设仍然是研究社会个体行为的必要前提,因为它为

许多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提供了合理的切入点。在具体问题中,理性人假设刻画了个体行为的动

机,以及个体如何理解其他个体行为的动机,且这样的动机以及对动机的理解是可以合理地存在于

具体制度之中的。这意味着无论制度设计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一个制度的成功运行是与社会个体

利用现有制度机会实现个人合理目标的行为密切相关的。
理性人假设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合作,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难以达成合作,还因为个体的理性受

自身知识状态与信息互动的影响,它制约着不同信息条件下社会个体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我

们可以认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制度的公正与严谨,还依赖于人们在已有信息条件下

的理性的行为方式。因此制度设计不仅仅要合理,还需要考虑制度对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以及能

否有效地调节社会个人的行为方式。如何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让制度既合理又容易被人们接受,让
制度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最大化集体利益,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

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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